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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偉建 1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治社會的基石，更是公民權利保障的最後一道防

綫。在香港、澳門這兩個兼具中西方法律文化特色的特別行政區，法律援

助體系既承載著維護司法公正的使命，也面臨著獨特的挑戰。本書的寫

作，正是源於對港澳法律援助制度深層矛盾的關切——當制度設計與現

實需求產生裂隙時，弱勢群體的正義如何實現？

近年來，港澳社會對法律援助的需求持續增長，但現有體系在案情分

析標準模糊、申請範圍與實體條件失衡、機構許可權交叉、運行效果保

障不足等問題上逐漸顯露局限性。這些不僅導致公民維權成本升高，更可

能侵蝕公眾對司法公平的信任。港澳作為國家“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窗

口，其法律援助體系的完善不僅關乎本地居民福祉，更是法治文明程度的

直接體現。當前亟需在保持原有法律特色基礎上，構建更具適應性、精準

性的現代法律援助制度，這既是對社會需求的回應，也是鞏固司法公信力

的必然選擇。本書通過三重視角展開研究：

1. 制度解剖——對比港澳兩地法律援助的機構設置與許可權劃分，

揭示結構性矛盾；

2. 效果評估——基於近五年案件數據與受援人訪談，量化制度運行

的真實效能；

3.路徑重構——從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等特別救濟制度切

1 駱偉建：法學博士，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曾出任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澳門特區籌備委
員會委員，參與了香港和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歷任澳門大學憲法和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法律改革諮詢委員會副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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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索符合港澳社會特點的改良方案。

周挺教授和白家玉同學的這本書彙集了內地與港澳學者、法律援助實

務工作者及組織代表的觀點，採用案例集群分析法與政策仿真模型，力

求突破既有研究的碎片化局限。書中提出的階梯式准入標準、跨機構協

同審查機制等建議對於相關的試點專案定有幫助。特別需要說明的是，

本書絕非簡單的批判性研究。本書始終秉持“建設性學術”（Constructive 

Scholarship）原則——每一章的問題分析後均附有可行性改進方案，並標

注政策調整的優先順序與成本收益比。例如，針對資源分配問題，第二章

提出的“案情分析研究標準”便參考英國與德國經驗。此書意欲獻給所有

為司法平等奔走的法律工作者。港澳法律援助體系的完善，既需要頂層設

計的智慧，也離不開每一個個案中鍥而不捨的努力。正義的實現，從來不

是單行綫——它需要制度提供軌道，更需要每一個普通人擁有踏上軌道

的勇氣。

是為序。

 2025年 1月 1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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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港澳特區法律援助制度問題分析 

及創新解決路徑課題

港澳特區作為國際化、多元化的特別行政區，其法律援助制度在保障

公民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隨著社會的發

展和變遷，法律援助體系也面臨著諸多挑戰和問題。本書旨在深入探討港

澳法律援助存在的問題，並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以期為完善法律援助制

度、提升公民權利保障水平提供有益參考。

在本書中，我們將就港澳法律援助體系存在的問題展開研究和分析。

這些問題涉及到港澳法律援助中的案情分析標準研究；港澳法律援助中的

申請範圍及實體弱勢條件；港澳特區法律援助機構設置與相關權限；港澳

法律援助的運行效果保障制度；港澳法律援助的特別救濟制度研究——

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等方面。我們將通過案例分析、統計數據和專家觀

點，深入剖析這些問題的根源及其對公民權利的影響，力求客觀、全面地

呈現問題的實質和嚴重性。

與此同時，本書還將針對港澳法律援助存在的問題，提出一系列可行

的解決方法和改進建議。這些解決方法可能涉及到政策制度改革、資源投

入增加、流程優化、服務品質提升等方面。我們將結合國內外的最佳實踐

和經驗，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建議，以期為港澳法律援助體系的改進和完

善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借鑒。

對於香港來說，香港作為英國殖民統治地區，受到英國極大的影響，

其法律體系是按照英國法律建立的。早期的“匾乏者呈請”就是根據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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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七世法案而確定的。1從 1964年的《法律援助法案》到 1979年的《法

律援助法》，再到 1988年的《法律援助法》，英國的法律援助制度不斷完

善，最終確定“訴訟結果對當事人有利”作為案情審查的重要考量因素。

這些法律的確立對香港的法律援助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香港的案情審

查制度中申請人想要通過案情審查，必須令法律援助署署長信納他有合理

的勝訴機會，才可獲得法律援助。如欲通過案情審查，申請人還必須提供

所有與其案件有關的資料。於評審案情時，法律援助署署長可能會向其他

人士索取資料，例如訴訟證供謄本或裁決紀錄或醫療紀錄等。

除勝訴機會外，法律援助署署長亦會考慮向申請人批出法律援助的決

定是否合理。例如：若與訟人（即對方）並無任何有價值的財產或不知所

蹤，以致無法執行裁決，則有關法律援助申請可能會被拒。又假使案件的

性質瑣碎或申請人只能從中得到微不足道的利益，有關法律援助申請也可

能被拒。但有些案件的利益並不能純粹用金錢衡量。在處理此類案件時，

除了客觀審慎地評估訴訟可得利益是否足已抵銷所涉的費用外，法援署署

長亦會考慮案件對申請人的重要性，才決定是否批出法援。

刑事案件的申訴又有所不同，其一般來說並不需要通過案情審查。但

若已被定罪或判刑而欲提出上訴，便需通過案情審查。根據有關規定，若

申請人通過經濟審查，而法律援助署署長認為批出法援有助於維護司法公

正，則署長便會批出法援。所有未經定罪的人士均會被假定無罪及享有公

平審訊的權利，所以在維護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若被告沒有經濟能力聘請

私人律師處理有關刑事指控，仍應該有權獲得律師代表。2故此，只要被告

能通過經濟審查，便通常會獲得法律援助。換言之，就初級偵訊或於區域

法院或高等法院進行的審訊中，當事人毋須通過任何案情審查。

但是當事人已被定罪而想申請法律援助上訴，則法律援助署署長必須

認為其具備充分的上訴理由，才會批出法援。因此在刑事上訴案件中，當

1 孔德勤：《英國法律援助制度比較及啟示》，《中國司法》2012年第 1期。
2 葉秋華、李溫：《“一國兩制”下香港法制及其啟迪》，《法學家》2007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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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必須同時通過經濟審查和案情審查。如果當事人被控謀殺罪和叛國罪

等，即使未能通過經濟審查，其仍可向法官申請批准取得法律援助或豁免

分擔費。

對澳門來說，澳門稱之為司法援助制度，它是一種為經濟困難或者符

合某些特殊條件的當事人當其無力承擔法律服務費用時所提供的一種司法

救濟措施。法律援助制度是當代社會司法正義的體現，同時也是對於“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等法治理念的具體落實和貫徹。弱勢群體由於在收入水

平、勞動能力等方面有所欠缺而普遍處於社會的不利階層，往往難以平等

地分配到社會資源，也正因如此，法律援助制度應該將弱勢群體作為主要

關注和幫助對象，從而更好地實現對於弱勢群體的司法利益保護，促進社

會公平正義。

但澳門作為葡萄牙殖民統治地區，其法律援助制度的制定參考了葡萄

牙的立法態度。和香港嚴格的案情審查標準相比，葡萄牙無疑更為寬鬆：

“司法援助適用於具體的或有可能出現的法律問題或案件上，且申請人在

這些法律問題或案件上有利害關係，而這利害關係正受到直接侵害或受到

侵害威脅”。澳門的案情審查制度同樣寬鬆，只有當申請人的訴訟請求或

其理由明顯不成立時，申請人的法律援助申請才會被拒絕。

香港和澳門都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分別設置了不同的法律援助體

系，其中，香港和澳門在法律援助的具體申請範圍以及實體弱勢條件上存

在一定差異。經過結合司法實踐分析之後可以發現，目前香港和澳門的法

律援助制度對於申請範圍以及實體弱勢條件的界定上還存在著一些問題，

包括對於需要獲得法律援助的弱勢群體界定過於狹窄，以及制定的申請法

律援助的經濟標準比較單一等問題。通過結合域外國家的先進經驗以及香

港與澳門的司法實踐現狀，本書將對香港以及澳門法律援助的申請範圍和

實體弱勢條件進行具體分析，從而總結其目前在制度規定上存在的問題，

並有針對性地提出具體完善建議。

然而，為什麼要選取港澳兩地的法律援助制度進行研究呢？筆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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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幾點原因：

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有助於促進司法公正的實現。在港澳特區，法律

援助機構為那些因經濟困難而無法聘請律師的當事人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服

務，使他們在訴訟過程中能夠與對方當事人處於平等的地位。這有助於消

除因經濟因素導致的訴訟不平等現象，促進司法公正的實現。

港澳特區的法律援助制度通過為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務，增強了公

民對法治的認同感和信任感。這種信任感有助於提升公民的法治觀念，使

他們更加積極地參與到法治建設中來。同時，法律援助制度的普及也提高

了公民的法律素質，使他們更加了解法律、尊重法律、遵守法律。

同時，港澳特區的法律援助制度在推動法治社會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

作用。通過為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務，法律援助制度有助於化解社會矛

盾、維護社會穩定。同時，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也促進了法律服務的普及

和發展，為法治社會的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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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書研究方法

本書作為對具體制度的研究，旨在以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為主題為港

澳創新性地引入特別救濟制度。本書主要採用了文獻分析法、案例分析

法、比較研究法、實證研究法和規範研究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書通過查閱和分析大量的國內外文獻，了解港澳特區法律援助制度

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同時，還對比分析了美國、日本等國家在替

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方面的相關規定和實踐，取其精華，結合港

澳的實際情況提出適用建議。

二、案例分析法

本書通過具體案例分析港澳現行法律援助救濟制度的不足，展示在實

際操作中存在的問題。例如，通過香港 HCPI 669/2016號案，詳細闡述

了在現行法律援助救濟制度下，申請人劉華如何窮盡各種救濟途徑仍未能

獲得有效法律援助的過程，以突出傳統救濟途徑的局限性。

三、比較研究法

通過對比分析不同國家和地區在法律援助及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方面

的立法和實踐經驗，找出港澳法律援助制度可以借鑒和改進的地方。例

如，對比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和佛羅里達州的調解法、德國的民事訴訟法

等，提出港澳特區可以發展法院附設 ADR機制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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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證研究法

本書在對港澳現行法律援助救濟制度進行評估的基礎上，提出替代性

糾紛解決機制在法律援助救濟制度中的適用評估流程和評估主體，通過實

際調研數據和實例分析，驗證這些建議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五、規範研究法

本書從法律規範和制度設計的角度出發，探討了港澳現行法律援助救

濟制度的不足，並提出了通過發展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來完善

法律援助救濟制度的具體對策和建議。

通過這些研究方法，本文詳細分析了港澳法律援助救濟制度的現狀及

其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套以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為主題的特別救濟制

度，旨在為港澳的法律援助救濟制度提供切實可行的改進方案。

本書的創新點和不足之處：

第一，創新點。

對勝訴機會的內容創新。當前澳門地區沒有案情審查的相關制度，但

正在嘗試引進；香港地區將勝訴機會作為案情審查的決定性因素。本文從

案情分析標準佔比和限制自由裁量權角度出發，理性分析了勝訴機會的重

要性。借鑒德國的案情審查制度，區分了事實上的勝訴機會和法律上的勝

訴機會。

研究視角的創新。目前港澳特區針對法援申請問題的討論大多集中在

經濟審查中，對案情審查中如何有效保護弱勢群體的討論較少。本文聚焦

於弱勢群體保護問題，在案情審查中一方面通過限縮裁量權，減少徇私枉

法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對案情審查制度進行完善，即案情分析標準的客

觀化，這也是本書討論的主要問題。通過計分表的制定，為不同案情分析

標準賦分，再結合補充路徑的幫助，有效實現了法律援助的目的，在程序

上實現了對法律援助中弱勢群體的實質保護。

研究方法的創新。本文採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對審查制度問題出現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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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完善的方法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在案例中發現港澳特區案情審查制

度存在的具體問題，並結合案例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第二，不足之處。

本文以計分制作為完善案情審查制度的客觀化路徑，但由於計分制標

準的制定來源於較為抽象的理論分析，無法立即妥善解決法律援助實踐中

的具體問題，計分制需要根據實踐來不斷調整完善。在進行案情審查制度

的文獻檢索中，由於港澳特區法律援助的文獻較少，其中有關案情審查制

度的更為少見，因此，資料不足和筆力有限導致案情審查制度的完善研究

不夠深入，客觀化路徑的構建存在瑕疵。




